
1. 《税务登记证》副本；

2.财务人员和办税人员的

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；

3.会计人员的从业资格注

明或者中介机构签订的代

理记帐协议及其复印件；

4.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者

租赁协议，或者其他可使用

场地证明及其复印件

5.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

业、从事盐业批发的企业还

应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批

准其可从事进出口业务或

盐业批发业务的证明材料

6.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

他资料

注：认定一般纳税人后需提

交税务登记证副本，以便加

盖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”

长方形章。


